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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各機關學校員工常態性工作服裝購製及領用 SOP圖示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招 標 作 業 

工作服裝延用 

說明: 
1.本圖示之員工常態
性工作服裝及配備
簡 稱 為 「 工 作 服
裝」。 

2.工作服裝調查表及
陳核統計表，格式自
行編訂，以符實需。 

3.工作服裝採購作業
請依政府採購法規
定辦理，俾符法制。 

4.得標廠商所送成品
之材質，得要求送

檢，廠商不得以任何
理由拒絕，檢驗費用
由廠商支付。 

5.依套量樣衣據以驗
收服裝尺寸，特殊尺
寸者請依實際身材
之尺寸製作驗收。 

得

逕

洽

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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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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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服裝設計、打樣、套量及製作 

驗   收  

是 否 

需要員工依 

領用原則辦理 

調查工作服裝領用需求及汰換數量等 
據以編列預算 

採購金額是否
逾公告金額十

分之一 

付 款 作 業 

 

依購製原則確認採購標的品項、款式及規格 

是 

否 

領用登記 

製作統計表陳核 


